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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公眾街市的規劃事宜

就麥美娟議員本年 3 月 3 日致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來

信 ，提出有關公眾街市的規劃事宜 ， 經諮詢食物及衛生局 （ 下稱食

衛局）以及規劃署後，本局現統籌回覆如下。

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》 （下稱《規劃標準 》 ） 訂明政府

按照人口及其他因素釐定各類土地用途、社區設施和基礎設施規

模、位置及地盤規定的一般準則 。有關準則旨在為土地規劃及發展

過程提供指引，確保新市鎮、新發展區及其他土地發展項目，能為

各項規劃用途及設施提供所需土地 。《規劃標準〉由規劃署統籌編

制，政府各相關決策局及部鬥會因應其負責的政策範疇及發展需

要，適時制定、檢討及更新相關的《規劃標準》

關於公眾街市的政策及提供，以及相關的規劃標準’由食

衛局和食物環境衛生署負責 。食衛局曾在 2007-2008 年就公眾街市

進行政策檢討 ， 結論是為確保妥善運用公共資源 ， 政府在日後按個

別情況決定是否闢建新公眾街市時 ， 除了應考慮該區人口外 ，也應

考慮其他相關因素 ， 包括人口組合、社區需要、 附近街市設施、新

鮮糧食零售店的數目 ， 以及區內市民對於保留小販區的意願等。 因

應當時的公眾街市政策檢討結果 ，〈規劃標準 》 第六章零售設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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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公眾街市的部分於 2009 年 4 月修訂並沿用至今。修訂後，在制

定或檢討各規劃圖則時，規劃署會諮詢食衛局及相關部門，以確定

是否有需要預留土地作公眾街市用途。食衛局及相關部門會根據以

上的規劃準則及有關地區的實際情況，考慮是否在個別地區設立新

公眾街市。

食衛局會因應社會的發展和地區的實際情況，適時評估是

否有需要檢討公眾街市的規劃準則。由於公眾街市的提供以及相關

的規劃標準，均屬食衛局的政策範疇 ， 因此請麥議員考慮就關注的
議題交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跟進。

發展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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